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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公安局文件

丽公通字〔2023〕33号
丽 水 市 公 安 局

关于印发《丽水市公安局包容审慎监管执法

四张清单目录》的通知

各县（市、区）公安（分）局：

现将《丽水市公安局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目录》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丽水市公安局

2023年9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丽水市公安局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四张清单目录

	序号
	行政处罚事项
	适用条件
	法律依据
	备注

	一、不予处罚事项清单

	（一）下列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1
	机动车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影响安全驾驶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十三条第三款　机动车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的，不得影响安全驾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七十八条第二项　机动车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影响安全驾驶的。
	交警

	2
	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二条第二项　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交警

	3
	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交警

	4
	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一条　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技术性能进行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交警

	5
	机动车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上，不在道路中间通行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六条　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交警

	6
	未按规定喷涂放大的牌号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十三条第一款　机动车号牌应当悬挂在车前、车后指定位置，保持清晰、完整。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拖拉机及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应当喷涂放大的牌号，字样应当端正并保持清晰。

《机动车登记规定》

第七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

（一）重型、中型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挂车及大型客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未按照规定喷涂放大的牌号或者放大的牌号不清晰的。
	交警

	7
	挂车的灯光信号、制动、连接、安全防护等装置不符合国家标准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　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拖拉机只允许牵引1辆挂车。挂车的灯光信号、制动、连接、安全防护等装置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交警

	8
	未按规定进行保安培训备案或者办理变更手续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　从事保安培训的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备案或者办理变更的。
	治安

	9
	娱乐场所设施不符合规定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公安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一)照明设施、包厢、包间的设置以及门窗的使用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治安

	10
	未按规定安装、使用娱乐场所闭路电视监控设备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公安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二)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或者中断使用的。
	治安

	11
	删改、未按规定留存娱乐场所监控录像资料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公安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三)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留存监控录像资料或者删改监控录像资料的。
	治安

	12
	未按规定配备娱乐场所安全检查设备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公安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四)未按照本条例规定配备安全检查设备或者未对进入营业场所的人员进行安全检查的。
	治安

	13
	未对进入娱乐场所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公安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四)未按照本条例规定配备安全检查设备或者未对进入营业场所的人员进行安全检查的。
	治安

	14
	未按规定配备娱乐场所保安人员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公安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五)未按照本条例规定配备保安人员的。
	治安

	15
	未按规定备案娱乐场所营业执照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　娱乐场所取得营业执照后，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向公安部门备案的，由县级公安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治安

	16
	未按规定建立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名薄、营业日志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　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或者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治安

	17
	娱乐场所内发现违法犯罪行为不报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五十条　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建立从业人员名簿、营业日志，或者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治安

	18
	未按规定悬挂娱乐场所警示标志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

第五十一条　娱乐场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悬挂警示标志、未成年人禁入或者限入标志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县级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治安

	19
	未按规定备案变更项目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由原备案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治安

	20
	未按规定通报保安人员工作情况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款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由县级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治安

	21
	未按规定建立娱乐场所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娱乐场所治安管理办法》

第四十四条　娱乐场所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由县级公安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经警告不予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治安

	22
	旅馆发现违法行为不报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

第十六条　旅馆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安机关可以酌情给予警告或者处以200元以下罚款；（第九条旅馆工作人员发现违法犯罪分子，行迹可疑的人员和被公安机关通缉的罪犯，应当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不得知情不报或隐瞒包庇。）
	治安

	23
	未将住宿旅客登记信息资料录入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浙江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十一条第二项　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六条第（一）（四）项、第七条第（三）（四）项规定的，依法予以罚款、拘留。其中，旅馆未按规定将住宿旅客的登记信息资料录入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治安

	24
	未履行备案手续收购非行产性废旧金属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相应处罚：

（二）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未履行备案手续收购非行产性废旧金属的，予以警告或者处以500元以下的罚款；
	治安

	25
	未按规定进行再生资源回收从业备案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第八条　回收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和回收非生产性废旧金属的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除应当按照本办法第七条规定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外，还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15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备案。备案事项发生变更时，前款所列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应当自变更之日起15日内（属于工商登记事项的自工商登记变更之日起15日内）向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由县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可视情节轻重，对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向社会公告。
	治安

	26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中发现赃物、有赃物嫌疑物品不报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发现有公安机关通报巡查的赃物或有赃物嫌疑的物品时，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发现赃物或有赃物嫌疑的物品而未向公安机关报告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或屡教不改的，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治安

	27
	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未备案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单位内部设立印刷厂（所）违反规定，没有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保密工作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安部门备案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保密工作部门、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治安

	28
	印刷经营中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未报告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印刷业管理条例》

第三十八条　印刷业经营者在印刷经营活动中发现违法犯罪行为没有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出版行政部门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证。
	治安

	29
	未按规定报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
	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第三十九条　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旅馆住宿的，旅馆应当按照旅馆业治安管理的有关规定为其办理住宿登记，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第七十六条第二款　旅馆未按照规定办理外国人住宿登记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未按照规定向公安机关报送外国人住宿登记信息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出入境

	（二）下列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1
	未制定防范和应对处置恐怖活动的预案、措施
	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八十八条第一项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制定防范和应对处置恐怖活动的预案、措施的。
	反恐

	2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未建立反恐怖主义工作专项经费保障制度，或者未配备防范和处置设备、设施
	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八十八条第二项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未建立反恐怖主义工作专项经费保障制度，或者未配备防范和处置设备、设施的。
	反恐

	3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未落实工作机构或者责任人员
	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八十八条第三项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三)未落实工作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
	反恐

	4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未对重要岗位人员进行安全背景审查，或者未将有不适合情形的人员调整工作岗位
	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八十八条第四项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四)未对重要岗位人员进行安全背景审查，或者未将有不适合情形的人员调整工作岗位的。
	反恐

	5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对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未依照规定配备安保人员和相应设备、设施
	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八十八条第五项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五)对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未依照规定配备安保人员和相应设备、设施的。
	反恐

	6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未建立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值班监看、信息保存使用、运行维护等管理制度
	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八十八条第六项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营运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六)未建立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值班监看、信息保存使用、运行维护等管理制度的。
	反恐

	7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未建立反恐怖主义安全防范工作档案并按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
	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

第四十三条　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反恐怖主义安全防范工作档案，并按照公安机关的要求将重要信息数据及其变更情况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反恐

	8
	防范恐怖袭击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在特殊期间未按规定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或落实相关措施
	违法行为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不予行政处罚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

第四十三条　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四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第四款　在特殊敏感时期、大型活动举办期间、重大突发事件情况下，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和有关单位应当根据情况，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提升安全防范等级，管控重要部位、重要设施的出入口和相关区域；必要时，设置防爆设备、安检设备，采取安全查验等措施。
	反恐

	（三）下列违法行为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1
	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情节显著轻微，尚不构成犯罪，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四十三条 购买伪造、变造的人民币或者明知是伪造、变造的人民币而持有、使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一万元以下罚款。
	经侦

	二、从轻处罚事项清单

	1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十二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治安

	2
	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十四条　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治安

	三、减轻处罚事项清单

	1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十二条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治安

	2
	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十四条　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
	治安

	四、免予行政强制事项清单

	1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保险标志的
	经出示有效交强险保单（含电子保单）且无酒、醉驾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十一条第一款　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

第九十五条第一款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未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或者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并可以依照本 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当事人提供相应的牌证、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交警


抄送：市司法局；

市局机关各部门。

丽水市公安局办公室　　　　 　　　　　　2023年10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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